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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6年防止殘酷對待動物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 
2006年 7月 21日舉行的會議  

 
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
 
殘酷對待動物罪行的罰則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就提高殘酷

對待動物罪行最高罰則的立法建議進行商議的過程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例》 (第 169章 )是藉禁止和懲處殘酷對
待動物，以維護動物福利的主要法例。任何人犯有被禁止的行為，一

經定罪，可處最高罰款 5,000元及監禁 6個月。條例規定的罰款水平最初
於 1935年訂定，對上一次修訂為 1979年。  
 
3.  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規例》 (第 169章，附屬法例A)訂明動物
被禁閉或在進出口期間的畜養情況。任何人士如違反該規例的任何規

定，可判處罰款 2,000元；而就持續罪行而言，在罪行持續期間，每天
可處罰款 200元。  
 
4.  政府當局認為，該條例所訂的現行罰則水平未能反映殘酷對

待動物罪行的嚴重性，也未能起阻嚇作用，以遏止有人對動物作出殘

酷作為。法庭過去就殘酷對待動物罪行判處的罰則通常較輕。有關方

面的執法工作和判決結果的統計數字載於附錄 I。  
 
 
立法建議  
 
5.  為提高阻嚇作用，以遏止殘酷對待動物的行為，政府當局現建

議  ⎯⎯  
 

(a) 將最高刑罰由罰款 5,000元和監禁 6個月提高至第 6級罰款
(即 100,000元 )和監禁 12個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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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將規例所訂的最高罰款由 2,000元提高至第 4級罰款 (即

25,000元 )。  
 
6. 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建議增幅會將罰則提高至與其他已發展國

家的水平相若。其他地方就殘酷對待動物行為所訂的罰則載於附錄 II。 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 

 
相關會議  
 
7. 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4月 11日的會議上討論立法建議。事務
委員會接獲兩份意見書。委員雖然支持立法建議，但關注到在條例下

殘酷對待動物行為所包括的範圍、執法行動及公眾教育。事務委員會

的審議過程撮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殘酷對待動物行為所包括的範圍  
 
8.  郭家麒議員關注殘酷對待動物行為所包括的範圍，以及根據

法例，疏於對動物照顧是否構成罪行。  
 
9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條例已就殘酷對待動物的行為提供定義。此

等行為包括 :殘酷地打、踢，惡待任何動物；疏於對被禁閉或被關閉的
動物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清水；導致進行動物打鬭或動物挑惹；以及任

何運送動物的方式致使該動物受不必要或原可避免的痛苦等。政府當

局指出，當局已成功檢控一些寵物店東主及動物擁有人沒有為動物提

供適當照顧，例如沒有為動物提供足夠的清水或獸籠設計欠佳。  
 
執法  
 
10.  郭家麒議員認為，由於在市區飼養的寵物／動物為數不少，

漁農自然護理署 (下稱 “漁護署 ”)職員應定期巡查市區及郊區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，漁護署職員執行有關動物福利的法例

時，會巡查全港各區，尤其是位於市區和郊區的寵物店及動物管理中

心。  
 
公眾教育  
 
12.  黃容根議員關注到，一旦爆發動物傳人的傳染病時，寵物擁

有人就會遺棄寵物。黃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立例禁止遺棄動物，並加強

這方面的公眾教育。  
 
13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《狂犬病條例》 (第 421章 )的規定，棄掉
動物可被罰款 1萬元及監禁 6個月。倘寵物擁有人決定不再飼養寵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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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把寵物交給漁護署的動物管理中心或其他動物慈善組織，例如香港

愛護動物協會。  
 
14.  至於公眾教育，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，當局最近製作了

兩套在電視和電台播放的宣傳短片及聲帶，推廣負責任的飼養寵物觀

念，並忠告擬飼養寵物的人謹慎考慮能否為寵物提供適當照顧。  

 
 
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  

 
15.  2006年 2月 8日立法會會議上，吳靄儀議員就對付虐待動物的
措施提出口頭質詢。該質詢及答覆載於附錄 III。  
 
 
《 2006年防止殘酷對待動物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  
 
16.  政府當局於 2006年 7月 5日向立法會提交《 2006年防止殘酷對
待動物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。條例草案旨在提高有關殘酷對待動物行為的
最高罰則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7.  立法會網站內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V。  
 
 
 
議會事務部 2 
立法會秘書處  
2006年 7月 20日  
 

 



附件 I 

針 對 觸 犯 《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條 例 》 和  
《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規 例 》 的 執 法 工 作 和  
判 決 結 果 的 統 計 數 字 ( 2 0 0 3 年 至 2 0 0 5 年 9 月 )  

 

a) 按判決結果分項列出     

判刑類別  2003 年 2004 年  
2005 年

(1 月至 9 月 )
獲判無罪  3 3 0
即時入獄  0 1 1
社會服務令  0 0 1
簽保／有條件釋放  1 0 0
罰款  13 14 9
成功檢控的個案總計  14 15 11
檢控個案總計  17 18 11
    
b) 按提出檢控的部門分項列出檢控數目    

提出檢控的部門  2003 年 2004 年  
2005 年

(1 月至 9 月 )
香港警務處  9 9 9
漁農自然護理署  8 9 2
成功檢控的個案總計  14 15 11
檢控個案總計  17 18 11
    
c) 按監禁期分項列出被判處即時入獄的個案  

監禁期  2003 年 2004 年  
2005 年

(1 月至 9 月 )
一個月以內  0 1 1
總計  0 1 1
    
d) 按罰款額 (港幣 )分項列出被判罰款的個案    

罰款額 (港幣 ) 2003 年 2004 年  
2005 年

(1 月至 9 月 )
1,000 元以下  6 5 1
1,000 至  4,000 以下  7 8 8
4,000  0 1 0
總計  13 14 9
平均罰款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1292



附件 II 
 

其他國家／州就虐待動物行為判處的刑罰  
 

 
 

國家／州  法例  最高個人罰款  最高  
監禁期  

新南威爾斯  《1979 年防止

虐待動物法令》

200 罰款單位（每罰款單
位為 110 澳元）  
(共港幣 126,060 元 )   

2 年  

維多利亞  《1986 年防止

虐待動物法令》

120 罰款單位（每罰款單
位為 104.81 澳元）  
(共港幣 72,067 元 )   

12 個月  

澳洲西部  《2002 年動物

福利法令》  
50,000 澳元  
(港幣 286,500 元 ) 

5 年  

新西蘭  《1999 年動物

福利法令》  
25,000 紐元  
(港幣 128,750 元 )  

6 個月  

英國  保護動物法令  
 

5,000 英鎊  
(港幣 67,900 元 ) 

6 個月  
 

華盛頓  防止虐待動物  10,000 美元  
(港幣 77,700) 

5 年  

紐約  農業及市場法  5,000 美元  
(港幣 38,850) 

4 年  
 

新加坡  動物及雀鳥法

令  
坡幣 10,000 元  
(港幣 47,900 元 ) 

1 年  

日本  有關動物的愛

護及管理的法

律  

1,000,000 日元  
(港幣 65,000 元 ) 

1 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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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第三項質詢。  

 

 

對付虐待動物的措施  

 

3. 吳靄儀議員：主席，關於政府就對付虐待動物所採取的措施，政府可否

告知本會：  

 

(一 ) 會不會考慮提高向虐待動物的人施加的罰款，以加強阻嚇力；  

 

(二 ) 如何改善執法機關處理市民舉報虐待動物案件的程序，以及就保

護動物加強向公眾，尤其是年輕人，進行宣傳及教育工作，讓他

們明白應尊重生命；及  

 

(三 ) 會不會檢討現行關於保護動物的法例有沒有過時的條文；若會，

檢討計劃的具體詳情？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  

 

(一 ) 根據過往的執法經驗和調查個案，大部分虐待動物個案都是因為

疏忽造成，例如沒有提供充分照顧。一般來說，蓄意虐待動物的

個案較為罕見。根據香港法例第 169 章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》

（“該條例”），虐待動物的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 5,000 元及監

禁 6 個月。我們現正考慮參照海外國家的有關罰則，並考慮提高

最高刑罰，以加強阻嚇作用。  

 

(二 ) 如果市民發現任何虐待動物行為，可致電警方，或致電 1823 政

府熱線向漁農自然護理署（“漁護署”）舉報。此外，市民亦可

透過電郵舉報。當執法部門收到有關的案件舉報後，會盡快處

理。如果有足夠證據顯示有關的人觸犯該條例，便會提出檢控。

根據該條例，任何高級獸醫官、任何屬二級農林督察職系或較高

職系並獲漁護署署長以書面授權的漁護署其他人員、衞生主任、

衞生督察或警務人員，均可執行該條例。執法部門現時處理有關

殘酷對待動物的舉報的程序，是恰當和足夠的。警方及漁護署會

繼續與愛護動物協會緊密合作，打擊這類罪行。  

 

 寵物主人有責任妥善照顧其寵物。漁護署會定期推行鄉村和社區

宣傳計劃，例如教育市民要對所飼養的寵物負責，並確保他們遵

 

 

 

 
附錄 III 

  
    

 
 

摘錄自 2006 年 2 月 8 日立法會  
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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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防疫注射及領牌規定。市民亦可從漁護署網頁閱覽有關教材。

我們會積極爭取機會，在狗展或與動物有關的活動上教育市民善

待寵物，並已製備以防止虐待動物為主題的有關宣傳。此外，我

們將會製作連串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，提醒市民要善待寵物、盡

寵物主人責任及尊重動物生命。有關宣傳短片和聲帶將會在 2006

年 2 月製備完畢，可供播放。目前，我們正為這個主題設計海報

和單張，待製備後便會分送學校、寵物店、獸醫診所和私人樓宇。 

 

 此外，在預防及教育工作方面，警察公共關係科已制訂了 2006

年行動計劃，通過既有的途徑，即警察電視節目、少年警訊電台

節目及新聞採訪，加強市民在這方面的意識。行動計劃旨在強調

飼養及照顧寵物的責任，以及呼籲市民向警方舉報殘酷對待動物

的事件。  

 

 當有調查單位認為應就某一宗或某一連串個案作出公開呼籲，警

察公共關係科亦會安排即時進行宣傳。  

 

(三 ) 目前，該條例規管多種致使動物身體受傷害的情況，涵蓋面已充

足。加強執法、教育和宣傳，再配合具阻嚇性的刑罰，便能更有

效處理虐待動物問題。我們會繼續保持開放態度，不時檢討相關

條例。  

 

 

吳靄儀議員：主席，我想進一步詢問局長，關於主體質詢第 (一 )部分阻嚇措

施方面。其實，現時蓄意虐待動物的個案並不罕見，根據一個名為“ 108 行

動小組”的組織所提供的資料顯示，從去年 9 月至今年 2 月已有 9 宗屬蓄意

虐待動物的個案，這是一種令人感到不安的行為。所以，我想請問局長會否

有些具針對性的阻嚇措施，而並非單純呼籲市民要愛護動物，同時亦應具阻

嚇的作用，一旦被發現是蓄意虐待動物，便會有嚴重後果，引起社會不安。

我想請問局長，在這方面會有甚麼具體的行動呢？特別是局長在主體答覆中

表示現正考慮參照海外國家的有關罰則，究竟有關的詳情如何，以及將提高

刑罰至甚麼程度呢？  

 

 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直至目前為止，在我們成功檢控的個案

中，大部分都是被判罰款，而罰款是由 200 元至 4,000 元不等。現時有關條

例的最高罰款額為 5,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。  

 

 

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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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被判入獄的個案方面，在過去 3 年只有兩宗，而刑期均少於 1 個月。

所以，我們認為法庭對被告的輕判亦是造成這情況的因素之一。但是，我們

同時注意到該條例已設立多年，當年 5,000 元的價值跟現時的價值可能已相

距甚遠。所以，我們認為應該提高罰款。此外，我們亦會跟有關的志願團體

及愛護動物團體一起研究，令所提高的刑罰是大部分市民皆能夠接受的，我

認為這是一個頗重要的問題。  

 

至於現時該條例所涵蓋的虐待行為，我認為所涵蓋的範圍已經很廣，我

相信已足以處理現時所有我們認為是屬於虐待動物的案件。  

 

 

吳靄儀議員：主席，局長沒有回答他打算具體提高罰則多少呢？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我們暫時沒有一個具體的金額，但最少

我認為現時的最高罰款額 5,000 元是不足夠的。  

 

 

曾鈺成議員：主席，對於檢討現時保護動物的法例的問題，局長在主體答覆

中指出該條例已規管多種致使動物身體受傷害的情況。我想請問局長，他是

否同意現在很多飼養寵物的人，都意識到對動物的保護不止是防止牠們的身

體受到傷害，譬如缺乏讓動物活動的空間和設施亦同樣不利於動物的健康。

就這方面，請問政府有否考慮過飼養寵物的人的需要，以及會否向他們提供

這些空間和設施呢？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據我所知，現行法例內是有提及這方面

的需要，特別是盛載動物的箱或籃的體積不能太小，亦不能令動物承受不必

要的痛楚和痛苦，就這方面，法例中已有所涵蓋。當然，我們在執法時，並

非只是提出檢控這麼簡單，我相信還要透過教育，讓市民知道，特別是在決

定購買寵物的那一刻，事主必須清楚他有否足夠的空間供寵物活動。雖然現

時的法例並沒有要求事主必須證明他居所面積的大小，或須符合甚麼條件才

可購買寵物，但據我理解，公屋的有關當局已對公屋住戶制訂了一些限制。

我認為，我們現在首先要加強有關的罰款額及罰則。  

 

 

曾鈺成議員：主席，局長可能未正確理解我的問題，我的補充質詢是飼養寵

物的人均知道他們的寵物須在戶外有一些活動的空間，但由於現時沒有這種

設施及空間，便造成他們與周圍的人產生矛盾，令他們無法讓其寵物外出作

適當的活動。我想請問局長，當局有否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呢？  

 

 
 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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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我們當然是知道的。但是，在香港，特

別是市區的活動空間有限。舉例來說，飼養狗隻的人應知道差不多所有狗隻

每天都要運動，狗主或其家人每天都應帶他們的狗隻外出散步，我認為這是

他們的責任，尤其是對於那些飼養狗隻的人，應該知道如何處理。當然，我

們主要是靠教育和進行推廣。但是，與此同時，如果我們發現有寵物因沒有

適當的活動空間而影響健康，我們便會勸諭該寵物主人作出適當的處置，情

況嚴重的話，我們便會作出檢控。  

 
 

譚耀宗議員：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會考慮提高罰則，但我想請問局長，在

過去 3 年，政府按照該條例共作出了多少宗檢控，以及成功檢控的情況如何？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請稍等一會。  

 

 在漁護署調查虐待動物的個案中，在 2004 年共有 224 宗，提出勸諭的

有 146 宗。在 2005 年，該署共調查了 185 宗，並發出了 136 次勸諭。此外，

漁護署和警方在 2004 年共提出 18 次檢控，有 15 宗成功檢控；而在 2005 年

1 至 9 月期間，漁護署和警方共提出 11 次檢控，均能成功作出檢控。  

 

 

梁國雄議員：主席，我想透過主席就罰則方面詢問局長，請問現時是否有感

化官對虐待動物的人，不論是那些虐待自己或別人的寵物的施虐者進行感

化，我認為教育是很重要的。施虐者犯錯可能是由於不懂得如何愛護動物，

請問當局會否考慮設立感化官制度，讓這些施虐者獲得適當的感化呢？  

 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根據我們的經驗，大部分違反該條例的

人之中，一般都是沒有對其寵物提供適當的照顧，而這方面只須以勸諭的方

法便能處理。但是，對於一些比較嚴重的虐待個案，特別是最近有一名事主

把貓隻的手腳幾乎全部割斷，發生這事件後，我認為有需要對該事主提供其

他方面的協助，尤其是如果發現他的心理有問題的話，我認為便必須進行輔

導。我們現正等待法庭的判決，但我們也會主動看看事件是否與該事主的心

理或精神問題有關，我們會主動提供適切的協助。  

 

 
主席：梁國雄議員，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？  

 

 

梁國雄議員：是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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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請你說出未獲答覆的那部分。  

 

 

梁國雄議員：主席，周局長沒有說他是否打算建議設立感化官制度。  

 

 

主席：梁議員，你先坐下。局長，請作答。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感化方面，是要由法庭來判決，但據我

所知，法庭過去曾判處一兩名違規者進行社會服務，這也是與感化有關。但

是，會否一定進行感化，現時並沒有肯定的做法。  

 

 

蔡素玉議員：主席，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現時有關法例的涵蓋面已很充

足，但我相信，有一方面是沒有涵蓋，即現行的法例並沒有包括的，那便是

如果駕駛者在駕駛時撞傷動物，市民在目睹有動物被撞傷後便須立即報警。

我想請問局長會否考慮修改有關的法例呢？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蔡議員剛才所提出的情況，在現行的法

例中並不屬於虐待。我相信很多時候，駕駛者並非故意撞傷動物，只是意外

而已。但是，我同意，如果有動物被撞傷，市民便應該盡快通知漁護署，讓

牠們獲得獸醫的治療。這方面我認為是值得考慮的，但是否有需要立法規

管，我認為必須經過審慎的考慮，不過，我們是會考慮的。  

 

 

主席：蔡議員，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？  

 

 

蔡素玉議員：主席，是的。局長表示這是意外，但如果市民目睹意外而不立

即舉報，任由動物因受傷失救而死，這又是否屬於虐待呢？  

 

 

主席：蔡議員，我不認為這是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，希望你在其他場合

再提出來。  

 

 

李卓人議員：主席，局長剛才也承認現時罰則的最高罰款 5,000 元已沒有阻

嚇作用，尤其是當大家聽到現時判處的罰款一般只是 200 至 4,000 元，便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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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得沒有阻嚇作用了。然而，局長現時心目中亦未決定將罰款提高至何水

平。那麼，在時間方面，請問局長打算何時才能完成改善這項法例的工作？

還有，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會參考海外國家的有關罰則，請問他所參考的

海外國家的罰則又是怎樣，以及會否以它們作為參考標準來盡快改善這項法

例呢？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該條例的修訂是在 1979 年進行的，當

時 5,000 元的價值較大，跟現時 5,000 元的價值已不相同。所以，我認為這

是必須提高的。但是，究竟要提高多少，或可否加入其他有阻嚇性的懲罰等，

這方面我們要參考其他愛護動物而較先進的國家的做法，我們要花一段時間

才能作出詳細的報告。  

 
 
李卓人議員：局長沒有回答時間方面的問題，當局究竟要花多少時間呢？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我們暫時沒有時間表。  

 

 

主席：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。最後一項補充質詢。  

 

 

石禮謙議員：主席，就曾鈺成議員剛才詢問局長的補充質詢，局長好像還未

回答，所以，我想就此作出跟進。請問局長，政府會否考慮開放公園或海灘

讓狗主可帶其寵物入內散步呢？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：主席女士，我不知道這跟虐畜是否有直接的關係，

而這方面當然要視乎該公共場所本身的用途。我相信，如果純粹為動物提供

空間，不一定要到公園或海灘。此外，我們還要考慮這做法可能會對公園和

海灘的清潔情況及環境造成影響，以及市民對這方面的態度及接受程度等。 

 

 

石禮謙議員：我認為狗和人都是一樣，要有機會外出散步。我剛才的補充質

詢是問會否向牠們提供多些空間，而不向牠們提供空間也是屬於虐畜。  

 

 

主席：現在不是辯論時間，你已偏離了質詢時間內應遵守的發言規則。現在

進入第四項口頭質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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